
 
 
選舉管理委員會 
馮驊主席： 
 

視障人士投票的障礙 
 

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是由視障人士組成的自助組織，以促進視障人士的「平等、機會、

獨立」為宗旨，致力倡導建立無障礙、共融的社會環境。 
 

本會了解到選舉管理委員會（選管會）本身已為視障人士提供一些輔助安排，包括

提供選票模版讓視障人士蓋著選票進行投票，以及安排選舉主任於需要時，在法定見證

人見證下協助視障人士投票。本會接獲會員反映意見，指於 12 月 11 日進行的 2011 年

特首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中，視障人士無法自行獨立投票。首先，由票站提供的選

票模版只能讓視障人士最多投 30 人，但是次選舉有多達 13 個界別分組如教育界、社會

福利界及資訊科技界等候選人都超過 30 人，社福界更多達過百位候選人。而選票模版

只能顯示 30 位候選人的資料，視障選民將無法得悉所有候選人的資料。換言之，視障

人士必須要別人協助方能完成投票，無法自行、獨立地行使投票權利。本會深信上述情

況並非於選舉當日才突然出現，選管會應一早正視及處理該問題。然而，選管會從來沒

有就投票的方法及安排，向視障團體作出任何諮詢，同時亦沒有對外公佈。事先缺乏安

排，因此視障人士不能自行投票。本會認為選管會實有責任確保香港每一名選民，均能

獨立無障礙地行使作為選民的權利。 
 

同時，假若視障人士無法獨立投票，本會知道每個票站的選舉主任及職員，都樂意

為視障人士於投票時提供協助，包括在職員見證下，由已宣誓中立的選舉主任代理視障

人士選擇候選人及投遞選票。本會深信選舉主任及職員是公正嚴明的。惟本會接獲不少

會員意見反映，均希望於日後各類型公開選舉中，選管會能夠考慮修改《選舉條例》，

讓視障人士選擇由親友作為見證人，以確保視障人士的投票權益在熟識的人士見證下進

行。 
 
為此，本會特致函  閣下，要求選舉管理委員會考慮修訂選舉條例，並確保視障人

士能夠獨立地自行投票，行使其公民權利。如就此事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339 0666 與

本會總幹事何笑英女士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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